附件4
长沙高新区中小学骨干教师年度考核评价细则

	项目
	基本要求
	具体要求及标准分
	考核方法
	权重
	自评分
	考核分

	师德表现
	自觉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师德高尚，敬业爱岗，治学严谨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无违法违规行为（2分）
自愿服从组织安排，高质量完成安排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2分）

热爱教育事业，品德高尚，作风严谨，为人师表，在学校树立了优秀师德典范（4分）

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在学生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并受到学生喜爱（5分）

不搞有偿家教；不私自向学生推销商品或学习资料等（2分）
	座谈
问卷抽样
	15
	
	

	自身提高
	注重学习，全面提

升各项素质


	积极参加本单位和上级组织的各种政治和业务学习。（3分）
积极参加“教师读书工程”，爱读书，好读书，每年有一篇高质量的教学论文获奖，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与研究水平。（3份）

积极参加学历提高培训和各种业务提高培训。（4分）
	座谈查阅资料
	10
	
	

	教学
及工作任务
	深入教学与教研第一线
	担任规定学科教学，并满工作量（3分）
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有针对性辅导学生（2分）

做好学生德育工作，积极参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与心理教育并取得良好效果（2分）

每年至少开设一次校级（含校级）及以上高水平的观摩课或示范课(4分)

每年至少开设一次校级（含校级）及以上专题学术讲座（4分）


	查阅资料
座谈
	15
	
	

	教育
教学

效果
	经验丰富，水平高，有独特的风格
	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结合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效果好（10分）
所任教班级学生专业知识扎实，综合测试及能力评价在全区同年级中列居前茅（5分）

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省、地、区级各级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奖（5分）
	开座谈会
查阅

资料
	20
	
	

	教育
教学

研究
	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有较强的科研意识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主持或参与一个校级以上教研课题并切实开展工作（5分）
每年至少有一篇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在区级组织的论文竞赛中获二等奖以上或发表（5分）

积极参与新课程实验工作，能独立主持开发或任教一门校本课程。（5分）

每年至少承担一次校级组织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5分）
	查阅
资料
	20
	
	

	培养
指导

工作
	承担培养指导任务，有计划、有方法、有成绩
	每年应培养和指导一名以上青年教师（10分）
所帮带的青年教师在区级及以上教学评比中获奖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区级及以上荣誉（10分）


	查阅
资料
	20
	
	

	加分
	荣誉奖励
	获得综合荣誉按国家、省、市、区分别加10、8、6、5分。重大贡献由考核小组与单位一起认定，视具体情况加分。
加分项目不超过10分，同一项目只加最高分。
	查阅
资料
	10
	
	

	一票否决
	社会不良影响
	出现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以及违法乱纪受到通报以上处分一票否决。
	
	
	
	

	
	
	出现计生、综治、安全等责任事故为第一责任人，造成恶劣影响的一票否决。
	
	
	
	

	总                 分
	

	评    价    等     级
	


说明： 按以上细则评价得分分为三个等级。

     优秀：90分以上

     良好：80-89分

     不合格：75分以下

